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各級學校停課補課學習參考指引 

一、 目的 

為維護學生學習權利，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協

助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安排停課及補課作業，特訂定本參考指引。 

二、 依據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國民中小學及教保服務機構停課與課

業學習及成績評量實施原則。 

（二）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標準。 

（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高級中等學校停課補課及學生學習評量作

業注意事項。 

三、 適用對象 

（一）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二）發生停課之個別學生或班級、學校停課之學生。 

四、 實施期間 

自 108學年度第 2學期起。 

五、 實施方式 

（一）個別學生停課（含滯留於國外地區學生） 

1、 學校應確實掌握停課學生滯留未歸原因及健康情形，保持聯繫管道

暢通，適時提供相關協助。 

2、 個別學生因「法定傳染病」需自主隔離經准假者，學校應為該生規劃

學習進度，學生須於請假期間配合教師進行自主學習，包括接受教

師於線上學習平臺派發之學習任務，或其他經學校同意之學習安排

等。 

3、 上點所列線上學習平臺係由老師與學生約定與帳號綁定，平臺需具

有派發任務或學習紀錄之功能。 

4、 評量原則： 

（二）部分班級或全校停課 

1、 學校應透過教師確實關心停課學生，確認班級聯絡管道暢通，並能



與家長保持聯絡，掌握學生健康與學習狀況。 

2、 停課期間，導師或班級授課教師應為學生規劃停課期間學生居家學

習之進度或其他學習活動；學校並得視實際需要，將課程學習相關

教材公告於學校網站。 

3、 部分班級或全校停課之補課計畫，內容應包含停課期間全部科目之

課程進度、補課及評量方式等，於停課日五日內經學校課發會決議

後，送教育處備查並公告於家長與學生。 

（三）補課原則： 

1、 完全補課 

停課班級均應擇定時間到校補課，正式課程內之未上進度均應補課，

無主科與副科之區別。 

2、 全體補課 

每位同學均應以實體補課或線上補課方式，完成停課期間所有課程

進度；因故無法進行某學習課程線上補課同學，復課後應對該生進

行課業指導。 

3、 正式課程優先 

正式課程優先規劃補課，其他如課後照顧或社團課程等其次；無法

進行補課之課後照顧班或課後社團者，學校應依比例辦理退費。 

（四）補課方式： 

1、 實體補課： 

A、 學校得利用假日（包括例假日、寒暑假等），或正常上課日之課

餘時間補課。 

B、 基於師生身心健康，不應利用午休時間，且週六日僅擇一日補課。

若安排於課後補課，國小不超過 17：30，國高中不超過 18：30。 

C、 請遵循「國民小學使用電子化設備進行教學注意事項」，低年級

學生應以實體補課方式進行。 

2、 線上補課： 

A、 各校如採用線上補課方式者，學校應於補課計畫內載明，包括領

域、進度、如何進行及評量方式等。 

B、 進行方式含同步教學、非同步教學、使用線上學習平臺或綜合規

劃等。 

C、 原則以每學習 40分鐘（國小）、45分鐘（國中）、50分鐘（高中）

折抵一節課，含教學時間及自主學習時間。折抵計算及總數列於

補課計畫中，並由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認定。 

D、 如用線上學習平臺進行補課，應優先使用可記錄學習歷程或教師

能派發學習任務之平臺。 

E、 載具及網路以學生自備為原則，惟弱勢學生可向學校借用，並於

返校後完好繳回。借用辦法由各校自訂。 



F、 線上會議室、直播教室之使用及線上上課模式參考範例說明等教

學，另由本市教育網路中心規劃辦理。 

G、 本市國小端若採行線上補課方式，請遵循「國民小學使用電子化

設備進行教學注意事項」：需符合 3010 原則（螢幕注視每 30分

鐘休息 10分鐘），及建議低年級學生以實體補課方式進行。 

（五）評量原則： 

1、 依據「基隆市國民中小學學生評量補充規定」，個別或全體學生參加

補行評量，成績按實得分數計算。 

2、 個別學生停課 

A、 學生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

或暫緩入境者，於復課後為其安排補行評量。 

B、 學生參加補行評量，成績按實得分數計算。 

C、 補行評量時間、方式由學校訂定之。 

D、 平時評量（如作業、報告、學習單、實作、操作等）依授課教師

教學需求自訂或調整之。 

3、 部分班級或全校停課 

A、 停課期間若遇定期評量，該次定期評量時間順延或取消，由各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決議之；定期評量範圍得視實際授課進度進

行調整。 

B、 如同年級中僅部分班級停課，該班學生無法參加定期評量者，評

量時間可順延或為該班另行命題及製作試卷，由各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討論決議之。 

六、 學校整備事項 

（一）學校由校長統籌停課補課事務推動及人力與資源調配，並指派一人為

聯絡窗口。 

（二）學校需先盤點校內資訊設備與備妥，並建立學校資訊設備借用辦法。 

（三）為協助教師具備能力實施線上課程，如有需要請安排校內教育訓練，

引導教師熟悉線上學習平臺或教學工具使用。 

 

 

 


